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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运政办函〔2019〕12 号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支持 5G 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

通 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运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网络强国战略精神，加快智慧运城建

设和互联网新业态发展，推进“大运城”建设和经济转型升级，

我市将通信网络4G、5G信息化升级项目列为3515重大工程项目，

通过完善和升级通信网络加强对我市数字经济转型发展的支撑。

为更好的支持和推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

推动 5G 移动基站建设，既是落实十九大网络强国战略精神

的具体举措，也是实现我市建设“大运城”的重要基础保障。超

前做好 5G 基站站址规划建设工作，为实现 5G 网络全面试商用打

下坚实基础，将有力推动我市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走在全省前列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运城开发区、市直各有关单位要本着“政府支

持、统一部署、共建共享”的原则，支持 5G 移动基站建设，为

5G 基站站址规划建设工作创造良好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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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进通信规划引领布局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运城开发区管委会要积极支持和

保障 5G 移动通信基站规划选址，将移动通信网络规划全量纳入

城乡总体规划，在规划大型公共设施和集中居民小区时，同步规

划 5G 基站和相关配套设施，预留站址、机房等相关设施建设空

间。

三、加快公共资源开放共享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运城开发区管委会、市直各有关

单位要积极开放市政路灯杆、电力杆、交通监控杆、道路交通标

志牌、广告牌、公交站牌及园林、绿地、人行道等公共设施资源，

用于支持 5G 网络规划建设；开放公路、桥梁、公园等公共基础

设施，开放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楼宇、交通枢纽（站场）、

景区园区、大型场馆等公共场所，提供必要的设备安装空间、管

线槽道等资源，用于支持 5G 网络规划建设；督促物业企业切实

做好住宅小区移动通信网络覆盖的协调配合工作，支持移动通信

基站建设与维护，严禁收取不合理费用。

四、推动通信资源统筹建设

我市于2018年2月份已成立全市5G基站站址规划建设领导

小组，负责组织指导 5G 基站站址专项规划编制及协调解决规划、

建设中重点难点工作。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中国

铁塔运城分公司（以下简称铁塔公司），重点牵头负责协调 5G

基站站址规划、网络建设等具体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

运城开发区管委会、市直各有关单位要建立起与铁塔公司的沟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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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由铁塔公司牵头，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、住建部门形成通

信微基站建设方案并按照相关流程和要求进行建设。原则上后续

不再受理其他单位关于利用市政设施进行通信微基站建设的申

请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运城开发区、市直各有关单位不得就通信

微基站建设与其他公司达成任何形式的排他性协议或约定，以保

障 5G 站址规划、选址、建设工作顺利进行。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3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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